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
專任教師國內外進修契約書

一、立契約人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甲方：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

　　　　　　　乙方： 

二、立契約書事由：（請在下列適當項目之□內打ˇ）

□國內進修






□ 國外進修

三、前往進修之學校或機構及詳細地址：

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：  

學校地址： 

四、進修職級：（請在下列適當項目之□內打ˇ）

□  博士



□  碩士



□ 短期進修（學分班）
五、於民國110年02月，接受109學年度第2學期 □獎助□公假進修。
六、乙方非經甲方同意，不得自行變更進修內容（含改變進修學校、進修科系、提前終止進修、休學或遭受退學），違反本條規定，乙方不得再申請進修。
七、乙方依照本校教師進修辦法規定，赴□國內□國外進修，並於進修期滿或取得學位後，繳交學分證明資料或畢業證書至人事室存查，並保證履行返校服務之義務，其服務年限計算方式如下：
一、辦理獎助進修者，其返校服務年限，以受獎助年限計算。

二、辦理公假在職進修者，應至少返校服務二年。

三、辦理公假短期進修者，應與進修期間相同。

四、凡採併用方式進修之教師其返校服務年限，須依進修方式分計後再合併計算。

未履行上述返校服務之規定者，以違約當時薪津（含學術研究費）計算，獎助進修每一年賠償貳個月的薪津，公假進修每一年賠償壹個月的薪津作為違約金，不足一年仍以一年計算。
八、乙方對本契約內容及本校教師進修辦法有關規定已充分瞭解，並同意依據上開規定辦理。

九、本契約未約定之部份，依教育部頒佈之「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」處理。

十、本契約書正本兩份，甲、乙雙方各執一份。

　　　　　甲　　　方：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

　　　　　代　表　人：校長 馮美瑜
　　　　　乙　　　方： 

　　　　　身分證號碼：

　　　　　住　　　址： 

中華民國 年  月 日
2
102.01.09 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

